
107-2 註冊重要須知 請上傳群組周知攸關權益 

1. 開學日期： 2 月 18 日(星期一)前繳費完成，請自 2月起至會計

室網頁或學生資訊網頁下載學雜費單，辦理完成繳費(現金、就貸、

減免、分期)手續。當日需攜帶繳費證明，請導師於導師時間查驗。 

2. 通識選課日期：107 年 12 月 31 日至 108 年 1 月 13 日止。開課班

級：四技二年級(含在職)(106 入學)、四技三年級(含在職)(105

入學)、二技二年級(106 入學)、二專二年級(106 入學:室設)逾期

無法自選。其他原班級必、選修課程皆由系統直接轉入學生選課

資料，不需上網選課。 

3. 隨班重補修及抵免、退選：(座位上限 50 人限制) 

延修生：2月 13 日下午 3：00 至晚間 8：00 選課繳費。 

在校生：2月 14 日、15 日下午 3：00 至晚間 9：00，請至教務組

填寫選課單，若學制或科目不同需系科主任審核同意後再辦理選

課。繳費時間：2月 18 日（星期一）至 20 日(星期三)晚間 6：00

至 8：00 至進修部教務組繳費(出納組支援)，逾期者開學二星期

內自行至總務處出納組繳費。 

4. 依本校學則第 10 條規定，申請延期註冊至多以兩星期(3 月 5日

止)為限，若未辦理完成註冊，應令退學。如有特別原因，請於 2

月 22 日前至進修部教務組說明。 

5. 寒假 1月 21 日至 2月 15 日(請參考本校寒假作息公告) 

※詳細註冊須知、就學貸款須知及學

雜費減免須知請上網查詢：本校網

頁→行政單位→進修部→最新消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進修部教務組敬啟 


